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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全资子公司云南富源今飞轮毂

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今飞” ）、富源今飞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源今飞零部

件” ）通知，富源今飞、富源今飞零部件分别获得富源县人民政府下拨的补助金13,909,310.75

元、1,094,666.61元，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关于拨给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兑付企业电价补助的通知》（富政办通[2020]193

号），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同意拨给云南富源今飞轮毂制造有限公司2019年12月一2020年

11月电价补助13,909,310.75元、 富源今飞零部件有限公司2019年6月一2020年11月电价补助1,

094,666.61元，上述款项已于2020年12月30日到账。该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具有

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类型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

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

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此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标准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

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在补助款收到后直接冲减相关

成本。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富源今飞、富源今飞零部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合理合规地使用政

府补助资金，实现政府补助资金的高效使用。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都将冲减相关

成本，暂无法确定对2020年度利润的影响。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2020

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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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西安龙之旅秦风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股权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2日召开董事会十

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西安龙之旅秦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 ）以

自有资金人民币5,202万元向自然人莫宝善购买西安龙之旅秦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安秦风国旅” ）51%的股权。同日，广之旅与莫宝善、其配偶张斌及西安秦风国旅就上

述交易事项签署《西安龙之旅秦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详见公司于2020年

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西安龙之旅秦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2020-084号）。

近日，西安秦风国旅在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股东、法定代表人等事宜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于2020年12月30日取得换发的新营业执照。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进展情况

近日，西安秦风国旅在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股东、法定代表人等事宜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于2020年12月30日取得换发的新营业执照。广之旅持有西安秦风国旅51%的股

权，成为西安秦风国旅的控股股东。根据会计准则要求，西安秦风国旅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西安秦风国旅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西安龙之旅秦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文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03710160586A

注册资本：4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8月23日

注册地址：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269号旺座曲江L座11层11102号

经营范围：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务秘书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航空商务服务；工艺美

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农副产品销售；旅游业务；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

食品）。

西安秦风国旅完成工商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1.00%

2

莫宝善

48.25%

3

张斌

0.75%

合计

100.00%

二、备查文件

1、西安龙之旅秦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股东变更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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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卢凤仙女士于2020年12月6日

与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东方”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卢

凤仙女士持有的17,755,18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8.0000%)公司股份转让给盐城东方。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卢凤仙）、《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盐城东方） 以及2020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获得国资监管

机构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收到控股股东卢凤仙女士发来的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控股股东卢凤仙女士协议转让给盐城东方17,

755,189股公司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经于2020年12月29日办理完成。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截至本

公告日，卢凤仙持股57,532,541股，占比25.9226%，其一致行动人蒋达伟持股9,824,920股，占比

4.4268%，芦春梅持股886,480股，占比0.3994%，故卢凤仙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拥有可支

配投票权的股份为68,243,9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488%，卢凤仙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本次过户完成前后交易各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交易方名称 姓名

/

单位

本次过户完成前 持股变动 本次过户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转让方

卢凤仙

75,287,730 33.9226 -17,755,189 -8.0000 57,532,541 25.9226

蒋达伟

9,824,920 4.4268 0 0 9,824,920 4.4268

芦春梅

886,480 0.3994 0 0 886,480 0.3994

一致行动人合计

85,999,130 38.7488 -17,755,189 -8.0000 68,243,941 30.7488

受让方 盐城东方

31,255,910 14.0831 17,755,189 8.0000 49,011,099 22.0831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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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SPH3127获得美国FDA药品II期临床试验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药”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医药生

物治疗 （美国） 有限公司近日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FDA” ） 提交了

SPH3127（以下简称“该项目” ）临床试验申请并获受理。按照美国药品注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美国FDA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未下发“暂停临床试验” 或“暂停部分临床试验” 通知

的，可获准进行临床试验。日前，公司已获得美国FDA药品临床试验资格，并将于近期开展相

关临床试验。

一、该项目的基本情况

SPH3127是一种新型口服肾素抑制剂，目前在中国申报的适应症为抗高血压，已在中国

完成II期临床研究（开展II期临床研究情况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04号），现拟在中国开展III

期临床试验。

本次该项目在美国申报的适应症为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 临床前研究已证明

SPH3127�在溃疡性结肠炎动物模型中具有活性。 本次美国药品申报拟开展溃疡性结肠炎的

Ⅱ期临床试验。

该项目由公司和日本田边三菱制药株式会社合作研发，双方共同拥有知识产权。公司已

向中国、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数十个国家/地区提交该项目的化合物专

利申请，并已取得在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地区的授权。

根据美国药品注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该项目在获得临床试验资格后，尚需开展临床试

验并经美国FDA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产业化生产上市。

二、同类药品市场情况

SPH3127目前尚无同类产品上市。 据EvaluatePharma数据库显示，2019年溃疡性结肠炎药

品全球销售额为62.64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该项目上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232.83万元（仅针对适应症

为溃疡性结肠炎的该项目研发费用）。

三、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SPH3127获得美国FDA药品临床试验资格，不会对上海医药当期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由于药品研发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

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515� � �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0-052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耀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6,614,9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10%。本

次股份解除质押后，王耀海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0股。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 、“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29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王耀海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解质的情况

股东名称 王耀海

本次解质股份

（

股

）

26,968,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

19.7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3.57

解质时间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持股数量

（

股

）

136,614,994

持股比例

（

%

）

18.1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0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实际控制人王耀海先生暂无计划将解质股份用于后续质押，公司将

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王耀海先生、控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山欧普” ）及其一致行动人马秀慧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和解

质前累计质押

数量

（

股

）

本次质押和

解质后累计

质押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王耀海

136,614,994 18.10 26,968,000 0 0 0 0 0 0 0

中山欧普

347,496,686 46.04 23,300,000 23,300,000 6.71 3.09 0 0 0 0

马秀慧

141,142,856 18.7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25,254,536 82.85 50,268,000 23,300,000 3.73 3.09 0 0 0 0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0-062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

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拟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所” ）

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该议案已经2019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2020年4月

25日、2020年5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0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众华所《关于变更2020年度审计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告知函》。

众华所作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原指派凌松梅、徐灵玲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为加强合作，更好的完成公司2020年度审计工作，现指派凌松梅、郭卫娜作为签字

注册会计师继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其中凌松梅为项目合伙人，郭卫娜为项目负责人、签

字注册会计师。

本次变更注册会计师郭卫娜女士情况介绍：

1、从业经历： 从2011年至今一直专职从事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担任过多家上市公司、

拟IPO企业现场负责人，具有丰富的证券业务从业经历和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郭卫娜无在

其他单位兼职的情形。

2、执业资质：中国注册会计师

3、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是，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近10年。

4、郭卫娜女士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有关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最

近三年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审计工作产生

影响。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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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销售光伏压延玻璃的《战略合作协议》，合同销售59GW组件用光伏

压延玻璃，合计约3.38亿平方米，具体订单价格每月协商确定。

● 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买卖双方签字盖章后且卖方收到买方按约定支付的预付款

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为销售光伏压延玻璃的《战略合作协议》，协议

的签订有利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光伏压延玻璃产品的市场

推广，进一步提升经营业绩，对当期业绩实际影响的金额以本合同项下具体签订的订单金额

为准。

● 风险提示：

1、本协议销售价格由各方根据市场行情每月协商确定。

2、本公告中具体对公司收入的影响需以签约后实际履行的发货数量、双方具体执行的订

单价格及国内会计准则收入核算确认原则为准。

3、本协议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若按照卓创周报2020年12月24日公布的光伏玻璃均价42元/平方(含税）测算，预估

合同总金额约141.96亿元人民币(含税)，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总资产93.92亿元人民币的约

151.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7号规定，合同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合同属于特别重大合同。因此本合

同属于特别重大销售合同，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或业绩承诺。

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

销售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

司、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福莱特（越南）有限公司、福莱特（香港）有限公司（前述合称

“卖方” ）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晶

科能源（义乌）有限公司、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Jinko� Solar� Technology� Sdn.� Bhd（前述合

称 “买方” ）关于销售光伏压延玻璃事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买方在2021~2023年三年内向卖方采购共计59GW（约3.38亿平方米）组件用光伏压延玻

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6年12月13日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

注册资本：8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经济开发区晶科大道1号

经营范围：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和光伏应用

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售；太阳能原料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述应用系

统用电子产品、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太阳能照明设备的设计、鉴证咨询、集成、制造、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晶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持股。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总资产

2,783,463.92

净资产

512,435.68

营业收入

2,768,753.95

净利润

20,612.26

2、企业名称：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11月26日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经济开发区黎明路18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品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5%的股权，来安经济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有45%的股权。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总资产

110,005.66

净资产

110,004.24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6.00

3、企业名称：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6年8月2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5,498.841,447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袁溪路5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

海宁市尖山新区海市路35号)。

股东情况：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总资产

942,805.00

净资产

399,047.09

营业收入

1,466,485.39

净利润

42,145.95

4、企业名称：晶科能源（义乌）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9月19日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道诚信大道1555号

经营范围：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产品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调

试、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55%的股权，浙江义乌高新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

有21.47%股权，义乌市弘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23.53%股权。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总资产

88,903.24

净资产

88,881.02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9.98

5、企业名称：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7月29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浙江省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南浦路6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光伏设备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及销售；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总资产

100,540.68

净资产

21,368.59

营业收入

161,424.00

净利润

4,031.69

6、企业名称：Jinko� Solar� Technology� Sdn.� Bhd

成立时间：2015年1月21日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马来西亚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地址：Plot� 538,� Tingkat� Perusahaan� 4B,� Prai� Free� Trade� Zone,� 13600� Seberang� Prai,�

Penang.

主营业务：太阳能电池，组件以及光伏衍生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股东情况：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金额

（

人民币

，

万元

）

总资产

637,448.79

净资产

102,826.72

营业收入

564,168.37

净利润

40,538.24

以上公司的财务指标数据均以单户报表列示。

上述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1、销售数量：买方在2021-2023年三年内向卖方采购共计59GW（约3.38亿平方米）组件

用光伏压延玻璃。具体产品对应单双玻具体数量以双方后期实际订单为准。

2、合同金额：月度议价，价格随行就市，买卖双方本着友好共赢的原则协商各规格玻璃的

采购价格。公司若按照卓创周报2020年12月24日公布的光伏玻璃均价42元/平方(含税）测算，

预估合同总金额约141.96亿元人民币(含税)。

3、结算方式：买方根据合同约定向卖方支付一定额度的预付款，该预付款可陆续用于抵

扣应付款。买方根据采购进度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和条件向卖方支付具体采购订单对应的合

同价款余额。

4、履行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

5、违约责任

（1）卖方应按时履行交付义务。若卖方不能按照约定按时交付，则需向买方支付相应的

违约金；卖方若在一定期限内延期交货，买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订单，并要求卖方按照约定支付

相应的违约金；

（2）卖方交付的货物存在任何质量问题，卖方应向买方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且

买方有权解除合同或订单；

（3）本协议生效后，买卖双方不能无故终止协议，若单方面原因终止协议，终止方需支付

一定的违约金。

6、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经买卖双方签字盖章后且卖方收到买方按约定支付的预付款之

日起生效。

四、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销售光伏压延玻璃的《战略合作协议》，本次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光伏压延

玻璃产品的市场推广，增加光伏压延玻璃销量，进一步提升经营业绩，对当期业绩实际影响的

金额以本协议项下具体签订的订单金额为准。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协议的履行而对协议

签约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该协议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本公告中具体对公司收入的影响需以签约后实际履行的发货数量、双方具体执行的订

单价格及国内会计准则收入核算确认原则为准。

2、本协议的履行可能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方面原因导致延期、变更、中止或终止。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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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22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0年12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电子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阮洪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销售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光伏压延玻璃产品的市场推广，进一步提升经营业绩，公司及公司全资子

公司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浙江嘉福玻璃有限公司、福莱特（越南）有限公司、福莱

特（香港）有限公司与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晶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浙江晶科能源有

限公司、晶科能源（义乌）有限公司、玉环晶科能源有限公司、Jinko� Solar� Technology� Sdn.�

Bhd关于销售光伏压延玻璃事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合同销售59GW组件用光伏压延玻璃，

合计约3.38亿平方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投资建设5座日熔化量1200吨光伏组件

玻璃项目的议案》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应对光伏组件大尺寸化的市场需求以及双玻组件的市场渗透提供

产能保障；同时，也有利公司借助大窑炉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产品定位，抢抓光伏玻璃市场发

展机遇，进一步提高光伏玻璃市场份额，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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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22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人员发出了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20年12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

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文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以记名投票的表

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投资建设5座日熔化量1200吨光伏组件玻

璃项目的议案》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应对光伏组件大尺寸化的市场需求以及双玻组件的市场渗透提供

产能保障；同时，也有利公司借助大窑炉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产品定位，抢抓光伏玻璃市场发

展机遇，进一步提高光伏玻璃市场份额，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865� � � �股票简称：福莱特 公告编号：2021-130

转债代码：113035� � � �转债简称：福莱转债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5座日熔化量1200吨

光伏组件玻璃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 5座日熔化量1200吨光伏组件玻璃项目。

● 预计项目总投资额：约43.5亿元人民币。

● 风险提示:鉴于本次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

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保障超薄光伏玻璃产能供给，满足大尺寸光伏组件市场需求，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2020年12月3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投资建设5座日熔化量1200吨光伏组件玻璃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总投资约43.5亿元人民币在凤宁现代产业园建设5座日熔化量

1200吨光伏组件玻璃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

产重组，以上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安徽福莱特作为本项目投资运营和管理主体，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安徽福莱特光伏玻璃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阮洪良

3、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硅工业园区

5、出资比例：由公司100%出资设立

6、经营范围：特种玻璃生产、加工、销售，石英砂、重油、纯碱（Na2CO3）的销售，供热供暖

及码头货物装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5座日熔化量1200吨光伏组件玻璃项目

2、项目内容：本项目实施主体是安徽福莱特，安徽福莱特投资建设5座日熔化量1200吨光

伏组件玻璃项目，包含5条窑炉日熔化能力为 1,200�吨的光伏原片生产线及配套加工生产线。

3、建设项目选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凤宁现代产业园。

4、投资进度：预计2022年陆续投产。

5、投资金额：预计项目总投资额约43.5亿元人民币。

6、资金来源：由公司自筹解决。

7、项目收益：项目建成后预计形成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人民币。

四、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应对光伏组件大尺寸化的市场需求以及双玻组件的市场渗透提供

产能保障；同时，也有利公司借助大窑炉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产品定位，抢抓光伏玻璃市场发

展机遇，进一步提高光伏玻璃市场份额，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本次投资完成后，不会产生

新增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五、风险分析

1、本次项目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及融资环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

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鉴于本次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

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该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